
金牛湖街道办事处2026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计划

序号 责任内设机构 检查事项 检查依据 检查对象 检查比例 检查频次 /时间安排 检查方式 检查内容 备注

1
金牛湖街道综合行政
执法和安全生产监督

管理办公室

对擅自在街道两侧和公共
场地堆放物料的行政检查

《江苏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十八条、
第六十三条

辖区内个体工商户 8% 1次/家/年 现场检查
是否擅自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

料

2
金牛湖街道综合行政
执法和安全生产监督

管理办公室

对不按设置规划设置户外
广告设施的行政检查

 《江苏省广告条例》第二十五条、第五十三条 辖区内个体工商户 10% 1次/家/年 现场检查 是否未按设置规划设置户外广告设施

3
金牛湖街道综合行政
执法和安全生产监督

管理办公室

对未按照要求设置生活垃
圾分类收集设施设备的行

政检查

《江苏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四十条、
第六十五条

辖区内物业服务企
业

50% 1次/家/年 现场检查
是否按照要求设置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设

施设备

4
金牛湖街道综合行政
执法和安全生产监督

管理办公室

对擅自超出门窗、外墙进
行店外占道经营、作业或
者展示商品的行政检查

《江苏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二十条、
第六十三条

辖区内个体工商户 10% 1次/家/年 现场检查
是否擅自超出门窗、外墙进行店外占道

经营、作业或者展示商品

5
金牛湖街道综合行政
执法和安全生产监督

管理办公室

对企业生产经营中可能存
在安全隐患的行政检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          
《工贸企业重大隐患判定标准》           

《南京市安全生产条例》
辖区内工贸企业 100% 2次/家/年 现场检查

是否持证上岗作业、电动车是否按规定
停放、各类生产操作是否符合操作规程
、压力容器是否校验合格、木屑铝屑是

否及时清理

受委托

6
金牛湖街道综合行政
执法和安全生产监督

管理办公室

对消防设施有效期与配备
情况的行政检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
《工贸企业重大隐患判定标准》

辖区内工贸企业 100% 2次/家/年 现场检查
是否按规定配备灭火器、应急照明灯、

一键响铃设备
受委托


